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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後設倫理學
內容:

相信一般人對於解釋應該有一般的想法就是，一句話或是一段字的去看。然而想探討更多的問題，我對於「應該」、「好」、「對」，這些字詞出現在解釋中感到困惑。關於這些問題，他是出現在後設倫理學中的探討。
在後設倫理學中，針對「我應該做這件事」的意義有了疑問，恰好與我想知道「應該」加入整串句子中，會起多大的效應?
那如果接受的對「應該做這件事」的意義後，是否也會影響我們道德觀的改變?

規範倫理學，其實就是對一般事件是否該做，有一套道德倫理的理由。那後設倫理學呢?既然是從這方面去衍生而出，已經討論到最後的後設倫理學會不會才是真正反映出一個人對倫理評價的反應?
雖然後設倫理學是以規範倫理學中所規範的句子來做後設的討論，但是會不會實際上他也是含有所謂的規範倫理，進而他和規範倫理學其實也有了些許重疊的討論?

依照我們對後設倫理學的了解，他是屬於一種描述，是去了解道德語句的意義，會不會也是種指令呢?針對道德語言，他其實是種用來只是道德語句是要如此得去運用或是去詮釋?推論下來，後設倫理學是否是中立的?

從描述到規範，這兩者的意義在哪?相信它其實是很一體的，所謂的規範應該是指對我們所討論的道德問題有著較清晰的功能，那它可以為我們看出怎樣較清楚的地方呢?

總括以上的問題，後設倫理學是一種後設衍生而出的問題，而他帶來的是怎樣的影響，是照著倫理道德所有的意義，單純的去解釋著?還是他其實就也是扮演著一個最後的角色，實際上他也是能夠做出如規範倫理學一樣，為道德倫理有規範的作用?
基於對後設倫理學主要是討論道德語句與道德評價語詞中，有著許多疑問。一開始，甚至對後設倫理學有著更多不耐煩?單單一個句子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解釋?不能用一種整體的概念來概括這整段句子的解釋嗎?以個人認為最單純的規範倫理學來說好了。就以我們對倫理道德的了解，將每個行為做道德觀念的分類，對每個行為做道德評判，一整套是有系統的去解釋著。當然，這已經是到比較實用的階段了。

針對所想要討論的後設倫理學，引發我探討的原因，應該是他有著更深一層的探究，如果以直接議題來舉例，「殺人」這個頗具爭議性的道德問題，就可以為後設倫理學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殺人是錯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一開始並沒有問出殺人的對錯，而是直接問殺人是錯的，就單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其實反過來想，這句話意義足以解釋殺人的對錯。以事件的方式去切入分析道德倫理的問題，而不是一開始就對問題做出是否的決定，這可以為事情多了更多可以去思考的空間。

何謂「對錯」?這才是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在每個人的觀念裡「對錯」是可以有很大的差別的。如果我們就直接以大多數人的觀念解釋對錯，相信很多事情事會被侷限的，因為這都只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和想法。開始討論真正的對錯，才能夠引發更多不同的思考模式繼續激盪。

延續剛剛對「對錯」的解釋，在後設倫理學中「對錯」等概念是主觀或客觀的?也是被用來討論的。對主、客觀來說，這往往都是因為立場不同，在我看來，真正的「對錯」不會只有對或是錯，是因為具有立場這樣的問題才開始有所「不同」而非真正的做出定義。
對於後設倫理學的觀點，有著幾種主義。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在「對錯」中每個人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那是因為對於事件的描述有著不同的方式。因此在後設倫理學中，有符特的「描述主義」。
在描述主義的論證中，我們可以先從物件的涵義去說明。有些東西的名稱，主要展現的是那個東西的功能。例如說:「刀子」這字詞是在說明刀子他的切割功能。可是如果在一個部落中「刀子」這個東西不是用來切割的，而是做別種用途，那麼我們將會依照這件物品的用途來為她做別種相對應的稱呼，這屬於強義的功能字詞。至於弱義的功能字詞，就是不能從事物名稱來決定其功能。雖然我們可以從他的涵義去推斷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但很難說這個人事物，有所謂的功能或用途。字詞涵義的決定，並非在個人而是因字詞本身有的功能和職責，去滿足這些功能和職責。所謂的好也是有是否有滿足涵義而成立，所以讓我們知道選擇某事物並非我們稱之好的必要條件。
從以上這個特徵得知，事物好壞的準則，並須根據這些目的來訂定，所以準則不能隨個人的一時好惡而變。根據這樣的說法，和我以上提出會有立場上的問題給了解釋，如果用描述主義來說，道德倫理將會得到客觀的結論而不會有所謂立場上的問題了。

然而關於這項描述主義，卻也有人提出推翻的論證。所謂的道德倫理應該是有具有爭論的，但符特的這些說法恰恰都是說明既然一切都已定，就不會有所謂爭論的現象。回顧歷史，會看到相同的事實，人類的評斷卻是不斷更新的。
在符特的論證中，基本錯誤就是他認為，人的禍福是固定不變的元素，是擺在眼前顯而易見的事實(只包含描述涵義)，是對所有人來說都沒有不同的。

赫爾就提出他對描述主義的推翻，他認為並非全部事物都用精確的詞彙在描述，都只是單純的說它「好」，等到習慣後，我們便會把評論和描述給結合了。要改變此狀況的話，只要我們創出一個詞彙來描述事物狀態就可解決了。赫爾他認為，只有他評論和描述分開，我們才能說出一件好的藝術品好在哪。
在選擇方面，赫爾指出，選擇某東西是稱該東西為好的主觀條件，表示某人選擇某東西是他認為該東西是好的條件，而不是這項東西本身是好的條件。由此可見，描述主義者取消事物乃將原本作為主觀條件的選擇，取而代之的用客觀條件來理解，整套的描述主義已經將他原本認為自己具有客觀的優勢，給得到推翻。
結論整套理論，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大家都想道德給客觀化，讓整個道德倫理得到應有的一套標準，但這當中卻夾帶著許多，將主觀給「包裝」一番，從道德的角度來看算是不合理的，道德倫理本來就存有許多具有爭論的地方，從一開始事物本身的意義到後設倫理學中對事物的語句本身，尋求的就是那所謂的內容、意涵。但其實探討到最後好像又是回到，「它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的，我覺得這好比人類的進化史。道理倫理的研究也有所謂的進化史，從描述倫理學、規範倫理學到現在的後設倫理學，不就是層層疊疊的為道德倫理穿上衣服，再慢慢地一件一件脫下?繞了一圈好像又會回到最初的原點。不難發現，才是老祖宗們真正智慧啟發的人。
但，我想每件事情都會是很有意義的，就像為什麼會出現後設倫理學是一樣的道理，不斷的去研究每件事，追求的不就是更高一層的進步?去挑戰前人所留下的結論，不正是後人更應該做的嗎?

不管是物質或是心靈，我覺得這都是很有「進步」的需要，一直生活在我們周遭倫理道德也是如此，觀察當今社會，更是有其必要性。為什麼會常說人心不古?
本來一直追求進步的我們，反過頭來卻衝過頭了。後設倫理學看似給了我們更深的思考，認真想想，他不就是要我們去看看過去那些曾是被我們視為是規範的道德倫理，如今跑去哪了?

探索後設倫理學，我突然開始有了這樣的省思。

原本是我視為麻煩的後設倫理學，不過也是在提醒著自認為道德倫理已經有很深認識的我們，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後設倫理學好像是引導著我們，對涵義其實我們還沒真正了解到。
從後設倫理學中，我學到了除了對道德倫理的延伸思考外，其實還可以應用在更多我們生活中，對一些基本道理的觀察，或許我們不會直接思考到道德倫理，就一般的處事態度或許我們給自己更多思考空間。而非只是人云亦云的去看待，多給的空間需要我們多給思考去填滿，想到這，這也許也是傳承的一面，站在偉人肩膀上的我們，已經擁有很多被啟發的點，但點的延續下去是線和面，這樣拓展的工夫就待我們一一去尋求這些未知的開發了。

論證引用:黃慧英著《後設倫理學之基本問題》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